重庆市化医技师学院
关于举办非全日制学历教育的通知


全市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厅字〔2020〕3号）、《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技工院校开展非全日制学历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渝人社发〔2012〕253号）文件精神，促进重庆化工行业员工素质提升，助推重庆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及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经学校会同市应急局危化处研究，并报重庆市人社局批准，决定在全市危化企业中组织开展非全日制学历教育。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政策要求
[bookmark: _GoBack]《重庆市应急管理局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重庆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高危行业领域安全技能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渝应急发〔2020〕38号）精神：从事危化特种作业人员须高中及以上学历才能考取危化特种作业上岗证，一线岗位从业人员必须具有化工职业教育背景或普通高中及以上学历并接受危险化学品安全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
二、招生形式
学校根据企业在岗职工技能提升培训需求，员工自主申请，通过企业推荐，将有培训愿望的企业在岗职工招为学校非全日制学生，凡在职职工均可报名，不受年龄的限制。
三、专业及学制
专业：化工工艺
学制：在企业工作的初中以上毕业或同等学历的在职员工，中级工非全日制学历教育学制2年，高级工非全日制学历教育学制3年。
四、教学安排
非全日制学历教育实行弹性学分制，学生在学制时间内完成规定学分。教学原则采用学员自学、送教入企、在校学习等相结合方式。集中教学环节，结合企业生产实际，每学期应安排不少于90课时（约两周）的集中学习时间，集中学习时间可安排在周六、周日或晚上，集中学习时间及地点可根据实际情况及教学需求灵活确定。
非全日学历教育专业理论课的设置，将密切联系企业单位的岗位工作或生产实际，学生的技能训练与生产实习原则上在其工作岗位进行。
五、学费标准
每人4200元/年。企业一次性送培20人以上的，学费总额可九折优惠，即每人3780元/年。企业一次性送培30人以上的，学费总额可八折优惠，即每人3360元/年。
六、学籍管理及证书颁发
（一）非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生学籍管理参照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生学籍管理执行，纳入全国技工院校电子信息与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二）在弹性学分制规定的学习期限内，修完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且取得该专业规定的学分，经鉴定合格，可颁发相应工种的职业资格证书，并取得经重庆市人社局验印非全日制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
七、报名及联络方式
请各企业高度重视，广泛宣传，积极组织。重庆市人社局2023年学籍报批工作在4月20日前完成。凡有员工报读需求的单位，请在4月18日前完成报名交费、学籍报批等组织工作。
联系人员： 蒋  莉   13983700211   81886058
                 李仁琪   13637781672   67020449
感谢各企业对学校工作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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